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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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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金

财 富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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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参与跟投

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

公司

200.40 4.00 52,104,000 - 52,1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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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月

2

中 金

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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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

计划

330.1951 6.59 85,850,726 429,253.63 86,279,9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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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月

3

中 金

财 富

安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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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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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066 1.05 13,651,716 68,258.58 13,719,974.58

12

个

月

合计 583.1017 11.64 151,606,442 497,512.21 152,103,954.21 —

（三）战略配售回拨

依据2021年10月26日公告的《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

行数量为75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583.1017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6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8.3983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12个月。

四、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认，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为

5,487个，其对应的有效拟申购总量为7,297,530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可通过上

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本次发行的网

下申购，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申购的视为无效。

1、网下申购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T日）9:30-15:00。网下投资者必须在上交所网下

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

格26.00元/股，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有效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参与申购的全

部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多次提交

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2、 在网下申购阶段， 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获配后在2021年11月5日（T+2

日）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3、网下申购时，投资者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名称、证券账户号码以及银行收付款账

户必须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4、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有效拟申购数量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5、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网下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2021年11月5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内

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个获配网下投资者的报价、申购数量、初步

获配数量、应缴纳认购款金额等信息，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

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

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四）认购资金的缴付

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发行价格

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

间。

1、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发行价格×初步获配数量+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

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2、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资金划付，不满足相关要求将会造成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无效。

（1） 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银行账户一致。

（2）认购款项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每个配售

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各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信息及各结算银行联系方式详见中国结算网站 （http://www.chinaclear.cn）“服务支

持—业务资料—银行账户信息表” 栏目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一览表”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QFII结算银行网下发

行专户一览表” ，其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QFII结算银行网下发

行专户一览表”中的相关账户仅适用于QFII结算银行托管的QFII划付相关资金。

（3）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下认购资金专户划款。 划款时必须在汇款凭证备注中注

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688107” ，若不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

致划款失败、 认购无效。 例如， 配售对象股东账户为B123456789， 则应在附注里填写：

“B123456789688107” ，证券账号和股票代码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何符号，以免影响

电子划款。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款项划出后请及时登陆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3、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配售对象

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于2021年11月9日

（T+4日）在《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对未在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配售对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结果向下取整确定新股认购数

量：

向下取整计算的新股认购数量少于中签获配数量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 若获得配售的配售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配售数量对应的认购款金额，

2021年11月9日（T+4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

售结果数据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款， 应退认购款金额=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

额-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6、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

金所有。

（五）网下发行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2021年11月5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

下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等配售对象中，10%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次摇号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获配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并于2021年11月8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最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

低于最终获配户数的10%（向上取整计算）。

3、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开展其他业

务。

4、将于2021年11月9日（T+4日）公告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

签结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五、网上发行

（一）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T日）9:30-11:30、13:00-15:00。 网上投资者

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6.00元/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安路申购” ；申购代码为“787107” 。

（四）网上发行对象

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卡且已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人、

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

止者除外）。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

2021年11月3日（T日） 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2021年11月1日

（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日均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上申购。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1.7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1年11月3日（T日）9:30-11:30，

13:00-15:00）将851.70万股“安路科技” 股票输入在上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

股票唯一“卖方” 。

（六）网上申购规则

1、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若投资者同时参与网下和网上

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上交所股票

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根据其所持有的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

购额度。 持有市值10,000元以上（含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元市

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

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 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即8,500股。

3、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

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

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

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以2021年11月1日（T-2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5、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

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6、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定，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7、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1年11月3日（T日） 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1年11月5日

（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2021年11月1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均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市值计

算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2、申购程序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已开通科创

板交易权限。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

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1年11月3日（T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上交所联

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无需进行摇

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按每500股配一个号

的规则对有效申购进行统一连续配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

签号码认购500股新股。

中签率=（最终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

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1年11月3日（T日），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5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

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1年11月4日（T+1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

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1年11月4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1年11月4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

网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2021年11月5日（T+2日）将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11月5日（T+2日）公告的《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相关规定。 2021年11月5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

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2021年11月8日（T+3日）15:00前如实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申报，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放弃认购的股数以

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十二）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

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0%，即不超过3,098.8288万股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

见2021年11月9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发现

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

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

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八、余股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超过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1年11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

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

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还将全额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应

当根据申购金额，预留充足的申购资金，确保获配后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配

售对象使用在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办理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划转。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十、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玉川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纪念路500号5幢202室

联系人：姚琰、郑成

联系电话：021-61633787

传真：021-61633783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0

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

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安路1号资管计划和安路2号资管计划（合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1）安路1号资管计划

根据安路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安路1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QX880

管理人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年7月9日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6日

到期日 2031年7月5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安路2号资管计划

根据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QX884

管理人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年7月6日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6日

到期日 2031年7月5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设立情况

1）安路1号资管计划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中金财富担任管理

人，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托管人，中金财富及管理人委托的其他代理销售机构作

为销售机构及推广机构，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担任验资机

构。

截至2021年7月 6日止， 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有效参与资金为人民币

86,280,000.00元， 已于2021年7月6日划入安路1号资管计划托管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托管专用账户，账号为8110201011701341965，有效认购户数44户，其

中机构投资者0户，个人投资者44户。 上述初始销售的有效认购资金及孳生利息合计人民币

86,280,787.14元， 根据每份资产管理计划的面值人民币1.00元共折合为86,280,787.14份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法存续， 已完成

相关备案程序，并于2021年7月9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

SQX880。

2）安路2号资管计划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中金财富担任管理

人，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托管人，中金财富及管理人委托的其他代理销售机构作

为销售机构及推广机构，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担任验资机

构。

截至2021年7月 6日止， 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有效参与资金为人民币

17,150,000.00元， 已于2021年7月6日划入安路2号资管计划托管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托管专用账户，账号为8110201012501341634，有效认购户数30户，其

中机构投资者0户，个人投资者30户。 上述初始销售的有效认购资金及孳生利息合计人民币

17,150,161.81元，根据每份资产管理计划的面值人民币1.00元共折合为17,150,161.81份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法存续， 已完成

相关备案程序，并于2021年7月6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

SQX884。

（3）实际支配主体

1）安路1号资管计划

根据安路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财富作为安路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

享有的权利包括以下：

（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

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

（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增值服务费（如

有）；

（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

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

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7）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参与业务规则（包括

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单个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

计划总金额限制等）进行调整；

（8）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

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

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

其认购申请：

（9）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

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

财产承担；

（10）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主承销商认为，安路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财富。

2）安路2号资管计划

根据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财富作为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

享有的权利包括以下：

（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

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

（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增值服务费（如

有）；

（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

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

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7）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参与业务规则（包括

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单个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

计划总金额限制等）进行调整；

（8）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

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

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

其认购申请：

（9）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

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

财产承担；

（10）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主承销商认为，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财富。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1年7月9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 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认定披露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核心员工；3）

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 根据发行人确认，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主承销商核查，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

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属于“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上述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均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 安路1

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

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两项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

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资管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 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

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2号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

有资金。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了参与此次发行的《上海安

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

售协议》（以下简称 “《跟投协议》”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约定

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的

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

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1、中金财富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中金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

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安路1号资管计划、安路2号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符合发行

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安路1号资管计划、安路2号资管计划的投资者均为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说明函，并经主承销商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

及主承销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

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

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六）律师核查意见

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

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

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七）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

《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

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附件1：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名、职

务与比例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认购金

额

（万元）

认购比

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1 赵永胜 130024197412264110 副总经理 175 2.03% 发行人 高管

2 王元 130204197711203312

硬件部数字设计

总监

150 1.7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杨杨 510921198411122713 项目经理 100 1.16%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4 霍杰 420111197901194194

数字设计资深主

任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周家奇 232331199006223018

数字设计高级工

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黄中华 211103198202210614

数字设计主任工

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仇斌 360102198204215836

高级数字设计经

理

325 3.7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魏建英 511323198306174029 数字设计经理 120 1.39%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9 王良军 51072319811007203X

数字验证高级工

程师

100 1.16%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10 蒙喜琨 45012219780131451X

数字验证高级经

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袁丰磊 320625197907191615

数字验证资深主

任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赵胜华 642101197811070526 数字后端经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潘淞 320202197704161014

SOC设计高级总

监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李小飞 612724197805051515

数字设计高级总

监

200 2.32%

发行人北京分

公司

核心员工

15 吴智 510121197009170831 硬件部高级总监 430 4.9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谢丁 43010519840903741X

软件部高级软件

设计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余建德 310109198507303556 软件设计经理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董辰 610104198208172655 软件架构师 108 1.2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王钦克 210203197612275517 软件专家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0 刘榜 362302198104270515 软件设计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朱春 321084198702213019 软件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原育凯 140502197905210014 高级软件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3 黄志军 31011019740416681X 董事、副总经理 100 1.16% 发行人 高管

24 边立剑 410305197510090533 人工智能部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5 姜小男 210881197807281273 模拟设计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6 彭炜丰 362301197607230012

FPGA硬件设计工

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7 梁成志 20-03-04E895088(5)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深圳分

公司

高管

28 谢耀勇 51070419771120003X 大客户销售总监 140 1.62%

发行人深圳分

公司

核心员工

29 何孛 430426197809112574 华南区销售经理 100 1.16%

发行人深圳分

公司

核心员工

30 郭喜林 321111197607272910 现场应用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1 邓龙 360102197909061238 市场总监 100 1.16%

发行人深圳分

公司

核心员工

32 郑成 310109198411302030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400 4.64% 发行人 高管

33 姚琰 310110198301050050 证券事务代表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4 李高扬 410181198801084520 财务高级主管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5 王正琴 320924197708046482 人力行政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6 吴浩然 320211197301234115 总经理助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7 陈利光 332526197908095312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管

38 文华武 510922198605100156 应用设计总监 280 3.25%

发行人成都分公

司

核心员工

39 吴林涛 321085197609224815 IP开发经理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0 徐春华 340204196903091516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管

41 袁智皓 310230198106123710

监事、高级产品工

程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2 李夏南 230802198706070525 生产运营总监 32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3 沈费钦 310230198909173316 产品工程经理 380 4.40%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4

HUA�

WEN

（文化）

USA310074020601 董事、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管

总计 - - 8,628 100.00% - -

注1：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

划，其募集资金的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以上比例待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2：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名、职

务与比例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认购金

额

（万元）

认购比

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1 周卫俊 320482197905200537

模拟版图设计总

监

63 3.6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 欧阳淦 362202198609043814 资深验证工程师 62 3.6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郑先翔 34011119820413457X

数字验证主任工

程师

62 3.62%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4 陈怡 310108198501220526

模拟版图设计主

任工程师

63 3.6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宋飞 610113198109260410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发行人北京分

公司

核心员工

6 李佳明 310109197809163611

模拟设计高级经

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王晓峰 320405197812130215

模拟设计高级经

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刘飞 340822198912302834

模拟设计主任工

程师

100 5.8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陈思齐 500383199010260380

模拟设计高级工

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李寒 654123199101094516

模拟设计主任工

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张涛 340202197606302016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周建冲 330219198104180995

模拟设计高级经

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周江 430503197906021536

资深数字设计经

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张冲 429006198112183018

数字设计资深主

任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5 刘宏杰 620102199510251112 数字设计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马艳忠 410804198302244070

信号完整性设计

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刘建华 110108197607019714 软件专家 50 2.92%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18 刘辰 372922198801010073 高级软件工程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葛坤峰 320621198106225917

资深软件开发工

程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0 熊发田 413023198101094537 软件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金健 310114199006190034

高级软件开发工

程师

40 2.3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田连武 652328198602151917 算法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成都分

公司

核心员工

23 房雷 340321198304053498 华东区销售总监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4 张慧智 220523197506124452 华北区销售经理 100 5.83%

发行人北京分

公司

核心员工

25 刘伟 420521198306281831 现场应用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6 杨益 422201198210171515

SOC资深主任设

计工程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7 秦世博 222401198005111533 产品应用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8 仝信 370921198809190314 高级应用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9 方克服 330326198401032816 应用主任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0 罗新法 420982197904072810 主任FPGA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 - 1,715 100.00% - -

注1：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

划，以不超过其募集资金的80%用于参与认购，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

佣金和相关税费，扣除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后，实际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低

于80%，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以上比例待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上接A14版）

(上接A13版）


